佛 山 市 高 明 区

建 设 工 程 竣 工 验 收 
报    批    表

编号：佛规明(  )验[20     ]J    号

建设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工  程  名  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建  设  地  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佛山市规划局高明分局制
	说     明

一、根据《广东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>办法》第三十三条规定：建设工程竣工后，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市管理验收，验收合格的，发给合格通知。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建设工程不得投入使用，有关部门不予办理接电、接水及房屋产权确认手续。

二、办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的一般程序：

1、建设单位（个人）填写《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批表》，向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提出申请；

2、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根据核发的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和已审批的建筑施工图对建设工程进行规划验收；

3、验收合格发给《规划验收合格通知》。

三、本表是建设工程规划验收的报批表格，由城市规划管理部门使用。

	工程名称
	

	建设单位（个人）
	

	建设地点
	

	法人代表
	
	联系电话
	

	业务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用地性质
	
	总用地面积
	

	建筑基底面积
	
	总建筑面积
	

	建筑物层数
	
	建设投资额
	

	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
	佛规明（  ）地[20   ]     号

	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
	佛规明（  ）工[20   ]J    号

	建设工程完成情况

	小区

建设
	容积率
	
	建筑密度
	

	
	总建筑面积
	
	绿地率
	

	单项建设工程
	建筑

工程

名称
	层数（层）
	基底面积
	建筑总面积
	结构

类型
	高度

	
	
	地上
	地下
	（m2）
	（m2）
	
	地上
	地下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以上各项由建设单位用钢笔或毛笔填写，字迹要工整、清楚，并对所填内容真实性负责。

	工程竣工验收意见

	施工

单位

意见


	年     月     日（盖章）

	设计单位意见
	年     月     日（盖章）

	建设

单位

意见


	年     月     日（盖章）

	规划

部门

意见


	年     月     日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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